
当前，气温不断升高，雨季已经来临，各类野生菌将陆续上

市，误采误食野生菌中毒将进入高发季节，预防食用野生菌中毒

已成为当前食品安全工作的重中之重，为有效遏制食用野生菌中

毒事件发生，保障广大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镇人民政

府特发布如下预警公告：

一、严禁学校食堂、单位食堂、建筑工地食堂、旅游景区供

餐单位、养老机构食堂、医院食堂、社区食堂、农村自办宴席、

会议、重要公务接待活动等群体性用餐加工食用野生菌类（包括

野生菌干制品），防止引发群体性中毒事件发生。

二、野生食用菌交易市场、餐饮服务单位和生产加工企业，

要落实市场管理者和食品生产经营者食品安全主体责任，严禁毒

性野生菌上市销售，严防来历不明、辨识不清的有毒野生菌上市

销售。按照“谁提供、谁销售、谁负责”原则，把好野生食用菌

市场准入关、采购使用关，确保安全。

三、加工制售食用野生菌的餐饮服务单位要慎重。一是要严

把野生菌采购关，不随意采食、购买不熟悉或难以识别毒性以及

霉烂的野生菌；二是要严格加工程序，采用安全的烹调加工方法，

炒熟煮透，严禁凉拌食用野生菌，严禁多品种混合加工；三是留

样备查，确保消费者食用安全。



四、广大群众不要随意采摘、出售、购买食用自己不熟悉的

野生菌。尤其是颜色鲜艳、霉变或幼小难辨别的野生菌；不得混

合或凉拌食用野生菌，加工野生食用菌时一定要炒熟煮透。食用

野生菌时不要饮酒，以避免所含成份与酒中的乙醇发生化学反应，

生成毒素引起中毒。

五、广大人民群众食用野生菌后短时间内，如出现头昏、恶

心、呕吐、腹痛、腹泻、烦躁不安、幻觉等疑似食物中毒症状，

应当立即采取简易催吐方式，尽早拨打 120 急救电话求救，或前

往附近医院就诊，避免耽误最佳治疗时间引起重症甚至死亡。在

食用野生菌前，建议用手机拍照留存，以便医疗机构能第一时间

确认食用有毒野生菌种类，为救治赢得时间。

六、加大食用野生菌中毒预防知识的普及宣传力度。各社区、

各有关部门要充分利用广播、微信、宣传栏等载体，广泛宣传食

品安全科普知识和常识，树立正确安全的饮食观念。要坚持宣传

工作进学校、进社区、进机关单位、进企业、进工地、进农村、

进小区、进家庭、进餐饮服务单位，逐户进行宣传，提高人民群

众对安全食用野生菌的认识和防范意识。要紧盯重点人群。农村

地区的群众是野生菌中毒高发人群，要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作用，

把野生菌中毒防控作为基层组织工作的重要内容，责任到人、宣

传到户，防止出现盲区。

七、强化应急准备，做好中毒防控救治工作。认真落实食品

安全地方政府负总责、社区属地责任、部门行业管理责任、企业



主体责任、个人健康责任“五方责任”的要求，加强应急防范，

及时处置各类食品安全事故。对可能发生的食品安全事故要做到

早预防、早发现、早控制，及时报告和互通信息，加强协作和应

急处置，确保人民群众饮食安全。各医疗机构要随时做好野生食

用菌中毒应急救治的各项准备工作，在积极抢救中毒病人的同时，

立即向镇人民政府报告。各医疗单位要继续深入开展食物中毒预

防控制与应急救治培训，加大农村医疗机构食物中毒应急救治的

基本药品、相关设备的投入力度，加强应急救治物资装备储备，

大力提升农村医疗机构食物中毒应急救治能力和水平，不具备救

治条件的要及时转院治疗。

特此公告。

土官镇人民政府

2023 年 6 月 16 日


